
曾多次在《蘋果日報》發
表評論，將警方的合法
拘捕污衊為打擊新聞自
由，又公然 「唱衰」 大
灣區建設。

楊清奇楊清奇（（筆名筆名「「李平李平」」））
《《蘋果日報蘋果日報》》前主筆前主筆

（（大公報記者整理大公報記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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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
要聞

被告黎智英，與3間《蘋果日
報》相關公司，即蘋果日報有限公
司、蘋果日報印刷有限公司、蘋果
日報互聯網有限公司，涉串謀勾結
外國或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等
罪，昨日在高等法院進行案件管理
聆訊，由杜麗冰、李素蘭及李運騰
等3名國安法指定法官審理。

控方透露，案件原有12名被
告，除了黎和3間公司之外，餘下所
有被告均會認罪。其中張劍虹、羅
偉光、陳沛敏、林文宗、馮偉光和
楊清奇將以另一案件處理，惟暫未
排期進行答辯。另外2名被告李宇軒
和陳梓華，早前已認罪，兩人的案
件將於9月16日提訊。法官表示，
案件可排期在黎智英及3間《蘋果日
報》相關公司審訊完成後判刑。

黎智英4罪在身
法官亦表示，本案審期約為30

日，定審期時會將控辯雙方的情況
納入考慮，惟本案涉國安法，需盡
快排期審訊，屆時未必能完全遷就
控辯雙方檔期；一旦法庭訂下審
期，將立即安排第二次的案件管理
聆訊。

黎智英現時就本案被控4罪，
包括勾結外國或境外勢力危害國家
安全、串謀勾結外國或境外勢力危
害國家安全、串謀作出一項或一連
串傾向並妨礙司法公正的作為，以
及一項串謀刊印、發布、邀約發
售、分發、展示或複製煽動刊物
罪。

控罪指出，黎智英2020年7月
1日至12月1日期間，在港請求外國
或者境外機構、組織、人員實施對

香港特別行政區或者中華人民共和
國進行制裁、封鎖或者採取
其他敵對行動；及於
2020年7月1日至2021年
2月15日間，與前私人助理Mark
Simon、律師助理陳梓華，以及李
宇軒、劉祖廸等人串謀，請求外國
或境外機構、組織、人員，實施對
中國或香港進行制裁、封鎖或者採
取其他敵對行動。

6名前壹傳媒與《蘋果日報》
高層各被控一項串謀勾結外國或者
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罪，以及一
項串謀刊印、發布、邀約發售、分
發、展示或複製煽動刊物罪。

涉刊印煽動刊物
控罪顯示，黎智英與6名前

壹傳媒與《蘋果日報》高層於
2020年7月1日至2021年6月
24日期間，與3間《蘋果日
報》相關公司，及其他人一同
串謀，請求外國或境外機構、
組織、人員實施制裁、封
鎖香港特區或中國；以及
於2019年4月1日至2021
年6月24日期間，與3間
《蘋果日報》相關公司及其
他人，串謀刊印、發布、邀
約發售、分發、展示或複製煽動
刊物，具意圖引起對香港特區政
府及香港司法的憎恨或藐視、或激
起對上述兩者離叛，及激起居民企
圖不循合法途徑，促致改變其他在
香港依法制定的事項，及引發香港
居民間的不滿及離叛，及煽惑他人
使用暴力，及慫使他人不守法或不
服從合法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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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二年創刊於天津 獲特許在內地發行

壬寅年七月廿六日 第42749號
今日出紙二叠七張 零售每份十元

香港特區政府指定刊登法律性質廣告之有效刊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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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7月
黎智英赴美，與時任副總統彭斯及國務卿蓬佩奧等會面，其間大
肆抹黑 「一國兩制」 、修訂《逃犯條例》等。外交部駐港公署當
時痛批黎智英是 「民族敗類、香港罪人」 ，對此，黎智英竟大言
不慚道 「遭到中國人的指控是一種榮幸」 云云。

2019年10月22日
黑暴亂港期間，黎智英夥同 「港獨」 組織 「香港民主委員會
（Hong Kong Democracy Council）」 當時的總監朱牧
民、前香港大專學界國際事務代表團發言人張崑陽等，與四名美
國共和黨參議員見面，乞求美政客 「持續為香港發聲」 ， 「透過
政治表述甚至行動向特區政府施壓」 。

2020年5月26日
社評 「蘋論」 主筆李平在題為《播毒殺港 中共邪惡 世界埋
單》的文章中妖言惑眾，聲稱 「如果民主世界還止步於口頭聲
援，不在政治、經濟、軍事上對中共採取強有力的制裁，何異於

讓真正的人類公敵、千古罪人繼續禍港禍全球？」

2020年6月13日
香港國安法正式落地實施前夕，社評「蘋
論」主筆李平在《蘋果日報》英文版發文，
公然要求美國國會以及美國政府制裁中
央政府和特區政府官員，又要求美方凍
結相關人士的資產、限制交易云云。

2020年7月9日
台灣智庫執行委員賴怡忠在《蘋果日
報》英文版發文，聲稱要透過國會議
員聯盟建構區域人權防衛多邊合作機
制，又無端要求制裁 「危害」 港人安
全與自治的中共官員，更莫名使用
「非常重要的新戰場」 之流的字眼。

2020年10月12日
壹傳媒創辦人黎智英在《蘋果日報》
英文版發文，聲言日本、澳洲及其他

西方國家要作出抉擇，禁止向中國輸出科
技。他揚言，如此不僅阻礙中國經濟及科
技發展，全國的電子監控亦會遇到障礙。

2020年11月29日
《蘋果日報》刊登了黎智英所寫的題為《天下圍中

拜登騎虎難下》的文章。黎智英在文中聲稱，時任
美國總統特朗普強硬對付中國猶如幫他們出頭，「讓

大家有個靠山的安全感」，而特朗普制裁某些協助中共
的香港官員，要這些官員承受個人損失， 「令為國安法蹂

躪喘不過氣來的港人感到有人為我們出氣而寄存希望」 云云。

2021年1月28日
亂港組織 「鍵盤戰線」 發言人鄺頌晴在《蘋果日報》英文版發文，

公然要求德國插手香港事務，聲稱德國與中國有緊密的經濟聯繫，透過德國
打擊中國就可以更具效益，德國應該在人權問題扮演更主動的角色云云。

（大公報記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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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劍虹張劍虹
壹傳媒前行政總裁壹傳媒前行政總裁

陳沛敏陳沛敏
《《蘋果日報蘋果日報》》前副社長前副社長

涉嫌違反香港國安法，被控串謀勾
結外國或者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
罪、串謀刊印煽動刊物罪。

羅偉光羅偉光
《《蘋果日報蘋果日報》》前總編輯前總編輯

被捕前在《蘋果日報》
社評中妄言視「一國兩
制」如無物，污衊「香
港將失去制度優勢」。

馮偉光馮偉光（（筆名筆名「「盧峯盧峯」」））
《《蘋果日報蘋果日報》》英文版前執行總編輯英文版前執行總編輯

涉嫌違反香港國安
法，被控串謀勾結外
國或者境外勢力危害
國家安全罪、串謀刊
印煽動刊物罪。

林文宗林文宗
《《蘋果日報蘋果日報》》前執行總前執行總編輯編輯

去年獲保釋後繼續做騷，在教堂
「痛哭」 ，妄言在囚人員 「因維護
真理而身陷囹圄」 云云。

屢屢放任《蘋果日報》公然發表多
篇要求外部勢力制裁中國的文章。

▲《大公報》去年多次報
道壹傳媒勾結外力鐵證如
山，高層亂港劣行纍纍。

◀反中亂港
黑手黎智英
被控違反香
港國安法，
目前仍還押
獄中。

《《蘋果蘋果》》66前高層將認罪前高層將認罪

壹傳媒及旗下的《蘋果
日報》長期反中亂港，勾結
外力，煽動仇視國家與特區
政府，危害國家安全。在鐵

一般的事實面前，亂港分子不得不低頭認
罪。

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香港法學
交流基金會副主席、法學教授傅健慈直
言，別有用心的外國勢力屢屢無端抹黑
香港國安法，更對本港司法制度胡亂評
說。毒蘋果勾結外力等纍纍罪行早已人
盡皆知，涉案六人多年的亂港惡行令市
民極為反感、唾棄。如今，他們對自己
犯下的錯直認不諱，令市民更加堅

信，反中亂港分子終將為自己

的違法犯罪行為付出應有的法律代價。

假資訊害青年誤入歧途
「2019年黑暴亂港期間，毒蘋果

的假新聞、假資訊，令很多涉世未深的
青年誤入歧途，身陷街頭暴力的漩渦。
面對鐵一般的犯罪事實，涉案者自知理
虧。」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梁熙認為，
香港國安法生效以來，香港的言論自
由、新聞自由一如既往獲得充分
保障，那些別有用心、惡意煽
動的無良平台理應被依法取
締，還香港一個公正的輿論
環境。

大公報記者龔學鳴

煽惑亂港 終須付出代價

學者
之言

涉勾外力危害國安

超市特價
食米減1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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